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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立二水國民小學 

110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調整計畫 

 
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10 年 6月 23 日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 

（一）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。 

（二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。 

二、目的 

    在十二年國教課程的主軸下，因應學生之個別需求、能力差異及學習表現，

調整各領域的教學目標、教材、教學方式及評量方法，以利學生發展潛能。 

三、計畫目標 

（一）依據特教學生需求選用課程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，包括針對學生的弱

勢能力，應用簡化、減量、替代、分解與重整的策略；針對學生的優勢

能力，應用加深、加廣、加速或濃縮的策略，以訂定適合之學習目標。  

（二）課程教材之調整，依照學生能力選用或編輯教材，完成教材的簡化、     

淺化，或教材之充實與深化等調整措施，以供適性教學之用。 

（三）教學方法宜因應身障學生的個別需求，採工作分析、多元感官、直接教      

學、多層次教學、合作學習、協同教學等多樣化的教學，期使學生達成

學習目標。 

四、學習領域與每週授課時數 

（一）配合特殊教育課程大綱，根據學生需求開設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科

學、綜合活動、健康與體育、藝術等部定課程。 

（二）針對學生之特殊需求於彈性學習或校定課程時間，開設生活管理、社會

技巧、學習策略、職業教育、溝通訓練、點字、定向行動、功能性動作

訓練、輔助科技應用等特殊需求課程。 

（三）學校得視身心障礙及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身心需求，依據個別化教

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，採用外加式課程方式，開設符合學生能力與需

要之補救、充實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。在部定課程特定領域/科目採全部

抽離方式進行教學者，仍宜在該領域/科目之節數內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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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課程調整原則及作法 

（一）學習內容的調整 

     1.教學設計應掌握簡化、減量、分解、替代及重整的方式調整各領域/科

目之學習重點，再根據調整過後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，以課程與教材

鬆綁的方式安排學習節數與決定學習內容。 

     2.課程及教材應保持彈性，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均可能有顯著個別差異存

在，調整時得採上述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，並經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決

議是否需彈性增減各領域/科目之節數，再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

同意後執行。 

（二）學習歷程的調整 

     1.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之學習策略，並適度提供各種線索及提示

（如：協助學生畫重點、關鍵字、提供閱讀指引、組織圖等）；採工作

分析、多元感官、直接教學、合作學習、合作教學、多層次教學或區分

性教學（個別化教學）等教學方法，並配合講述、示範、發問、運用多

媒體、圖解、操作、實驗、角色扮演等不同的策略及活動進行教學。 

     2.提供適性教材調整（如：點字版本、放大版本、電子版本、有聲版本等）

與教育輔助器材（如：擴視機、放大鏡、點字機、盲用算盤、盲用電腦、

調頻輔具、特殊桌椅或其他相關輔具等）協助學習。 

（三）學習環境的調整 

     1.學校提供符合通用設計之校園環境，並針對個別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合理

調整其學習環境。 

     2.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，進行教室採光、通風、溫度、教室布

置、教學設備資源、教室位置、動線規劃、學習區、座位安排等物理環

境的調整。 

(四) 學習評量方式(定期評量)的調整 

     1.定期評量得採多元評量方式進行，可用紙筆測驗、實作評量、檔案評量、

電腦測驗、行為觀察、口述（手語、筆談）、報告、藝術展演、自我評

量、同儕評量、作業評定等，以達到適齡、提升學習成就的目標。 

     2.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評量調整措施，包括內容、方

式、時間、地點及標準等。 

六、本計畫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連同特教課程計畫送課發會備查

後實施，如有修正時亦同。 


